
询比采购通知函

项目名称：常州市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老医院部分围墙修补及相关设施修缮项目
项目类别：服务 货物 工程
项目预算：3.3万元
采 购 人：常州市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



日期：2025年4月28日



表1
项 目 概 述
	项目简介
	本项目旨在对常州市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老医院部分围墙及相关设施进行修缮，以提升医院整体环境，保障医院正常运营和人员安全。修缮内容主要包括东围墙修补、院内建筑及生活垃圾清理、北倾斜围墙拆除重新砌筑、职工公房部分外墙修补以及破钢化玻璃更换。

	服务要求
	（一）东围墙修补
1.修补材料：采用与原围墙材质相匹配的砖块、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确保修补后的围墙与原围墙在外观和质量上保持一致。所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具备合格的质检报告和合格证。
2.修补工艺：对东围墙破损处进行彻底清理，清除松动的砖块、杂物和旧砂浆，确保修补基底坚实、平整。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砌筑，灰缝横平竖直，上下错缝，确保墙体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修补完成后，对墙面进行抹灰处理，抹灰厚度均匀，表面平整光滑，无空鼓、开裂现象。
3.质量标准：修补后的东围墙应无明显裂缝、破损，结构牢固，能够承受正常的风压、雨水冲刷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二）院内建筑及生活垃圾清理
1.建筑垃圾清理：对院内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砖块、水泥块、木材等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清理，不得遗漏；对院内的生活垃圾进行收集和清理，避免垃圾溢出产生异味和污染环境。
2.清理频率：垃圾清理根据施工进度及时进行，确保施工现场无大量积存垃圾。
（三）北倾斜围墙拆除重新砌筑
1.拆除要求：在拆除北倾斜围墙前，应制定详细的拆除方案，包括拆除顺序、安全防护措施等，并报相关部门审批。拆除过程中应采取安全措施，设置警戒线，防止人员靠近危险区域。安排专人负责现场安全监督，确保拆除过程安全有序。
2.砌筑要求：重新砌筑的围墙应严格按照建筑规范进行施工，基础应牢固，深度和宽度符合设计要求。砌筑材料应与东围墙修补所用材料一致，确保整体协调性。砌筑过程中应保证墙体垂直度、平整度，灰缝饱满，砂浆强度符合要求。重新砌筑后的北围墙应结构稳定，无倾斜、裂缝等质量问题，能够满足医院的使用要求和安全标准。墙体外观整洁美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表面无明显瑕疵和修补痕迹。
（四）职工公房部分外墙修补
1.修补范围：对职工公房外墙出现的裂缝、脱落、渗水等部位进行修补，确保房屋的正常使用和居住安全。修补前应进行详细检查，确定修补范围，避免遗漏。
2.修补材料：选用适合外墙修补的防水、防渗材料，如防水涂料、密封胶等，确保修补后的外墙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
3.修补工艺：对裂缝部位进行清理，去除裂缝内的杂物和松动的砂浆，采用合适的材料进行填充和密封，确保填充饱满，表面平整。对脱落部位进行基层处理，清除松动的旧涂料或砂浆，重新批刮腻子，打磨平整后涂刷外墙涂料，颜色应与原外墙颜色相近，保持整体美观。对渗水部位进行防水处理，查找渗水原因，采取相应的防水措施，如涂抹防水涂料、安装防水密封条等，确保修补后的外墙不再渗水。
4.质量保证：修补后的外墙应无明显裂缝、脱落、渗水现象，防水性能良好，能够有效防止雨水渗透，保护房屋内部结构。外墙整体外观应整洁美观，颜色均匀，与周边建筑相协调。
（五）破钢化玻璃更换
1.玻璃选择：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钢化玻璃，其厚度、强度等参数应满足医院相关设施的使用要求。玻璃颜色和款式应与原玻璃或周边环境相匹配，确保整体美观。
2.更换工艺：在更换玻璃前，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避免玻璃碎片伤人。拆除旧玻璃时应小心谨慎，防止玻璃碎片飞溅。安装新玻璃时，应确保玻璃安装牢固，四周密封胶均匀涂抹，保证玻璃与框架之间的密封性，防止雨水渗入和空气泄漏。安装完成后，对玻璃表面进行清洁，确保玻璃表面无污渍、水渍和胶迹，透光性良好。
3.质量检查：更换后的钢化玻璃应无明显划痕、气泡、杂质等质量问题，透光率符合要求。玻璃与框架之间的连接应牢固可靠，密封性良好，能够承受正常的风压和外力冲击。
（六）施工安全要求：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各岗位的安全职责，确保施工现场安全有序。施工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熟悉施工现场的安全操作规程，持证上岗。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帽、安全绳等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
（七）质量保证与验收：院方将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施工质量、施工进度、施工安全、施工现场清理等方面。验收标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本项目服务要求执行。验收过程中如发现质量问题，施工单位应无条件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进行验收，直至验收合格为止。

	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至2025年5月15日前完成交付。

	付款方式
	项目经甲方验收合格审定后，按奔牛镇级工程管理办法付款。

	询比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响应要求：请收到询比采购通知的供应商，按照本通知中表2和表3文件制作响应文件，装订成册（1份）并密封，密封口须加盖供应商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封皮上写明采购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于2025年4月30日9：00前，送（寄）达常州市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联系方式：谢女士 0519-83216280；
2.成交方式：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及证明材料等文件，在质量服务相等的情况下，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若报价相同的，提供增值服务多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表2
报价一览表（回执）
项目名称：
报价单位：
联系方式：
日期：
	分项名称
	工程数量
	计量单位
	单价
	总计

	
	
	
	含税（万元）

	1.XXXXX
	
	
	
	

	2.
	
	
	
	

	3.
	
	
	
	

	……
	
	
	
	

	合计
	


其他说明：本项目报价为固定总价报价，包括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包括工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一旦成交，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表3
报价单位资质及证明材料（回执）

1. 营业执照及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2.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 提供同类合同业绩的证明材料（如有）；
4. 服务团队和人员工作能力和经验的相关材料；
5. 履约能力和综合实力的其他证明材料。


注：所提供的资质文件和证明材料须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未加盖公章的为无效报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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